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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地域历史文化条件下的

传媒编辑规范

贺 灵

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各国间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

势，极有力地推动着各种传媒形式的发展，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

这对社会发展和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日趋发

达的传媒背后，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

化并存的新疆，如果对各种传媒宣传中日益显现的“瑕玷”视而不见或掉以轻心，

将对新疆主流历史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要知道，一朝

产生负面作用，要清除其影响，并非朝夕之功所能或清之彻底。因此，要杜绝和

预防各种传媒负面内容的出现，务必重视在新疆地域历史文化条件下各种传媒的

“编辑规范”问题。该规范亦可称之为行业规范。

（一）

现代传媒，以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已为国民所普认，任何一位社会人，

已经是时时处处与不同媒体须臾不可相离。现代传媒又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形式

多样又善变，传播迅速及时，授质形象直观，传媒人（包括记者、制作、编辑、

审定等）普遍年轻活泼、思变求新、少顾无忌，基本表现出时代特点。现代传媒

的授质，如同其形式，也多种多样，诸如各类报刊的纪实文字、文学作品、议论

文字、新闻报道等；视频媒体的纪实、访谈、电视片、纪录片、新闻报道等，其

内容已是无处不及、无所不涉。在新疆，尤以地域历史、民族风情、社会文化、

名胜古迹、文学艺术等为主要涉猎和表现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新疆各民族历

史、文化艺术等已成为区内外媒体以及各国记者采编的最重要内容。在诸多报刊

杂志及视频媒体不同栏目中，上述内容愈来愈成为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和受众的

重要方面。从现代传媒的时效性而言，委实今非昔比，靠着现代传播技术手段，

媒体宣传的时空概念已基本消失，对具有历史、民族、文化色彩的作品，人们也

是快灶加温，以速度争抢受众，满足现代人的快餐化欣赏。在此方面，区外发达

地区各传媒的时代化表现，已成为边远落后地区的追慕榜样，正在促使本地传媒

的发展、变化。发达地区媒体人见多识广，思维活跃，思无所羁，自找视角，自

寻亮点，对他们而言，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艺术、自然风情等方面的素材

可谓取之不尽，而且对内地受众都表现为新鲜有趣，富具吸引力。这一方面会更

多地吸引内地各类传媒涉足新疆采编，益加壮大在新疆的媒体队伍；另一方面，

其采编无论从体裁还是从内容上言，将会日变广泛和深层化，浅表化采编和宣传

将会逐步失去市场。内地传媒和国外采编的创新思维、多维视角、创作手段以及

近乎商业化的时尚作品，会极大地刺激和促进本地传媒的自我求新，新疆的地域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古迹名胜等，更会成为其深层挖掘、加工的不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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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尤其是随着近年文化概念的不断宽泛，很多采编的对象和素材将纷纷赋予

“文化”之冠。此外，目前已经显现的体裁之间的交叉、交融现象，已经日益普

遍化，严肃作品和消遣作品之间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创作、采编和制作更趋

技巧化、功利化。名采编、名记者、名主持更加一专多能，跨领域、跨行业、跨

学科采编、制作和主持亦将更为普遍。

过去，记者、采编等跨省区采访制作节目，均由宣传部门陪同行事（当然这

不符合新闻宣传的某些原则），这种无形的规则实际上起了内容上的某种监督作

用，这对多民族地区来讲，有一定的必要性。目前，这种状况已不存在，任何记

者、采编均可径直前往任何地区的县、乡、村自由采访、制作节目。而且，县级

部门已日益成为与传媒合作编写、编辑、编拍、制作各类宣传文字和视频节目的

主角，其中不乏反映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知识性内容的严肃体裁和作品。在

各类媒体宣传作品的审定、审查环节，也多为中青年为官者进行把关。因此，无

论是编写、编辑、编拍、制作还是把关者，应该具备在新疆历史、民族、宗教、

文化以及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否则，其作品难免产生不同性质的

问题，以致带来负面作用。

（二）

新疆是传媒采编资源比较丰富的省区之一。这里日行难越一县之境的广袤天

地，各具地貌特点的南北自然环境，文化各呈异彩的诸多民族，信仰别具的民族

宗教，别具异国色彩的丝路文化，自古延续的玉石文化，文物大区的历史底蕴，

语族各异的多种语言文字等，均为国内外传媒取之不尽的宝库资源。但是，新疆

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多种部族或民族、多种宗教、多元文化以及中西文化并存、交

流、交融之地，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不仅呈现复杂性和各自的独特性，而且在某

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敏感性，加之近百年来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用著书立说

的手段杜撰历史、捏造文化、搅乱历史事实，给新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制

造了诸多扫除不尽的谎言和谬论；同时，在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研究领域也

形成了不少学术“禁区”。这也为现代传媒深层次宣传新疆历史、民族、宗教、

文化带来了难度，可以说，新疆学术界形成的“禁区”，也是传媒的“禁区”。

在新疆，采写和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社会发展变化的

文字、视频节目，基本不存在过大困难和障碍。但是，只要跨过“1949”这个年

代之槛而深层反映新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就非人人所能了，也不能意欲为

之，如果缺乏这些方面知识的积累和学习，其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区外采

编、记者更不可能避免筑错遗患的厄运。这已经由不少现实教训作了注脚。从目

前各类传媒现状看，在视频类传媒领域，应加大对各类视频作品审查把关的力度，

因为这里基本都是年轻人作为之领域，这些年轻记者、采编、制作包括审查者，

普遍未经新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方面的专门知识的学习，而区外记者、采

编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年轻传媒人，因为自己对所采写、采拍内容缺乏鉴别能力，

因而对所采访对象也就无法给以正确提示、指导或纠错，被采访者的错误言论或

戏说之言，也被当做正确的东西与读者或观众见面而遗讹。总结近年来各类传媒

文字和视频出现的差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些严肃的历史纪实片，

将阐述复杂历史事实的角色往往交给县乡一级的一般教师、干部或者农民，让其

随意戏说、发挥，甚至杜撰历史，述说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如叙昨日兄弟，有

血有肉，其言论丝毫没有史料依据，连传说都无考。而且，无论是纪实片还是访

谈片，反来复去就是这么几个面孔给你“灌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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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极不负责的做法，甚至是荒谬的行

为。这样做，无形中亵渎了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糟蹋了历史和文化。二是

出于商业化哗众取宠的意图，对地区及民族历史文化任意拔高、无根无据地任意

加长年限，使所述对象变得“最古老”、“最悠久”，此外无与能比。在新疆，在

一个民族或历史问题上，随意增加几百年或几千年，其结果和社会负面效应会是

怎么样，这已经有深刻的教训在警示着人们。对此，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缺乏认识。

一些地区竟处心积虑地开始创造传统文化，用舞台去偷换历史环境，用人造“名

胜”冒充历史遗迹，挖空心思塑造历史名人，等等。三是许多报刊纪实性文字，

在缺乏资料的基础上，单凭所谓专家学者的片言只语，竟能写出数千言有血有肉、

有判断、有分析、有结论的历史文章让你读，可谓胆识无量。四是闭门造车、无

中生有。一些报刊记者、采编，出于经济上或时间上的考虑，往往将一次规模不

小的访谈文字，用几次电话通音、数次邮件来往便可解决，写出来的文字如闻其

声、如临其境，无人会怀疑其“成果”的劳动量。五是任意推翻历史成说和前人

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标新立异，突出自己，对在研究领域已经有基本结论或

得到解决的史案，改头换面后称之为“新发现”、“新突破”。六是侵权和抄袭行

为比比皆是，无论是报刊类媒体文字还是视频类节目之中，时不时有人将他人的

研究成果和著述文字当作己出，加以无引号地使用和口述无忌。七是是非界限模

糊，凡在旧中国反对旧政权和政府的行为，一律予以高度评价，一无是处，缺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笔者数十年来主要从事社科

类读物的编辑出版，并兼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由于长期对大量新疆社科著作的

审稿、阅读，可谓对新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禁区”和敏感问题

一清二楚，也基本掌握着新疆社科研究领域的成果，结合自己所掌握的书刊中出

现或解决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随着各种传媒对新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

及名胜古迹的深层挖掘和宣传力度的加强，在书稿中曾经出现和正在发现的种种

问题，也会陆续在各传媒作品中出现，从两者的宣传路径和内容而言，出现这种

雷同差错不足为奇。只要用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去规范这些传媒编辑过程，提高

各媒体审查、审定者的新疆历史文化素质，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差错。在新疆，

无论从事图书期刊编辑还是视频宣传工作，接触最多的始终是地域历史、民族历

史、宗教、文化艺术等内容，因此，在这些部门，始终需要一批学有专长、严谨

认真、富有责任心的学者型编辑、学者型编导和学者型审定，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用，就等于为自己的宣传品设了一道防护栏。

传媒作品时效性很强，因此，其差错很少有人认真去指出和对质，这使传媒

人及时发现和认识自己的差错失去了很多机会，也使其审定把关意识很难强化，

甚至失去强化的推力。如果一个媒体的授质长期差错不断，便会在读者和观众心

目中造成不利影响而渐渐失去他们。

审阅、审看、审查传媒作品制度与出版领域对书稿的三审三校以及审读制度

是性质相同的“编辑规范”问题。以图书出版为例，目前，为了提高图书的“文

化”含量，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势头，即无论何类读物，

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地区历史、民族文化，尤其是风情类、旅游类读物更是以此为

点缀文字，并越来越不惜笔墨。出版部门对此类书稿的审查往往掉以轻心，三审

亦不予重视。实际上这些书稿多出于基层“作者”之手，在大量抄袭的同时，对

当地历史文化拔高加独创，因而遗留问题较多，这和视频媒体与基层合编同拍的

视频作品一样，是加强审查的重要方面。以图书出版领域为例，何时放松了三审

三校，何时就会问题频出，图书质量便会下降。其他传媒亦应以此为鉴，努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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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己的行业“编辑规范”，寻觅自身的薄弱之处，防患于未然。

（三）

传媒授质由于时效性强，尤其是视频授质形象直观，受众广大，其影响力广

泛而强劲，故加强其编辑规范，是传媒发展形势所必需。预防和消除传媒可能产

生的各类差错，与预防和消除出版物可能出现的差错，其消除路径和预防手段是

基本相同的。结合笔者多年的编辑出版经验教训，为传媒“编辑规范”提出如下

几点建议。

第一，针对各类传媒记者、采编、编辑、审查年龄小、知识结构不专、地域

历史文化知识缺乏等特点，实行岗前培训、岗中轮训提高的方法，首先让他们学

习和提高有关新疆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文物古迹以及党和国家

民族政策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对审读、审看、审查者来讲，提高这方面的知识水

平，更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要知道，提高他们在上述领域的知识水平和鉴别能力，

实际上就是为打造精品、提高媒体的品质和声誉打下基础。无论是在出版领域还

是在各类媒体，如果缺乏一批整体知识水平较高的队伍，要策划和打造精品，要

推出文化知识含量较高的传世作品以及提高本部门声誉是不可能的。对此，单位

领导阶层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传媒要建立一套与专家学者及科研文化部门长效联系机制，一些具有

地域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的作品，要以专家学者作为历史顾问、民族顾问、民俗

顾问、学术监制等。并且，制作一部知识含量较高或涉及民族历史文化的视频作

品，推出一栏水平较高的文字作品，首先要作详细策划，制订全面详尽的提纲或

脚本，其次要让顾问自始参与其中，作具体指导、补充、纠错。如此制作的作品，

必定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较好体现其社会应用价值。在整个运作过

程中，实际上也无形中可以提高年轻媒体人的知识水平和各方面的能力。

第三，要建立社会回访制度，那怕是最小的范围也是有益的。实际上，绝大

多数传媒作品皆无重播再发之可能，亦无回看之价值和必要。但是，一些具有文

化含量、知识积累价值的作品，不仅有收藏价值，而且必被反复回看和欣赏，如

果这类作品中留有错讹，则将影响深远，负作用至大。因此，回访制度不仅可以

追寻公诸作品的“瑕疵”，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日后的创作、采编积累经验教训，

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无形财富，它可以教人很多有益的东西。

第四，要真正发挥审查制度的作用。首先，审查制度执行得好坏，关键在领

导；领导不重视，审查就会流于形式，作品就可能遗讹。其次，审查能不能审出

问题，能否消除已有错讹，关键在审查的知识水平；审查者知识浅陋，不负责任，

再大的错也有可能从其眼皮底下流过。因此，审查要在不断提高责任心的同时，

还要不断提高地域历史文化知识水平、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水准，还要不断学习新

知识，接受新信息，掌握社科研究的新动态。

总之，提高各类传媒作品的质量，避免其大小差错，是一项相互有机联系的

系统工程，只有各环节做出应做出的水平，方能提高作品各方面的质量，预防和

消除潜在的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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